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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科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科迪集团” ）函告，科迪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42,200,000股股份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开展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管理人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质权人为《恒丰中原共

赢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定向资产管理客户名称：鑫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鑫沅资产鑫梅花68号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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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本次质

押占其

所持股

份比例

用途

科迪集团 是

42,200,000

2016

年

6

月

29

日

2018

年

9

月

28

日

《恒丰中原共赢

1

号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定向资产

管理客户名称：

鑫沅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代鑫沅

资产鑫梅花

68

号

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

16.54%

企业经

营资金

周转

合计

- 42,200,000 - - - 16.54% -

2、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科迪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255,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65%；科迪集团累计质

押255,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63%。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数据。

特此公告。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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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二〇一五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16年5月10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的议案》，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详见公司2016年4月

2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关于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近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有关理财产品，现就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2016年6月28日，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订协议，购买了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型产

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2、产品性质：保本浮动收益型

3、产品内容：本款产品收益分为固定收益和浮动收益两部分，浮动收益与挂钩标的伦敦黄金市场之黄

金定盘价格的波动变化情况挂钩。

4、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固定收益为1.1%，浮动收益为1.78%~1.82%，产品合计收益为2.88%~2.92%。

5、产品起息日：2016年6月28日

6、产品到期日：2016年9月26日

7、产品期限90天

8、产品本金和收益兑付日：产品到期日当日内对付本金及收益

9、购买金额：7,000万元

10、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投资理财的产品均属于保本型理财产品，公司在实施前会经过严格地评估，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

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面临收益波动风险、流动性风险、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等风险；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及监督管理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财

务部为具体经办部门。 财务部根据公司财务状况、现金流状况及利率变动、以及董事会关于投资理财的决

议等情况，对理财的资金来源、投资规模、预期收益进行判断，对理财产品进行内容审核和风险评估。

2、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

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对

所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

并向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

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及相关

的损益情况。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基于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原则，运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保本型

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

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取良好的投资回报，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

水平，保障股东利益。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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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

1、二〇一五年年度股东大会；

2、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协议。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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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2016年6月30日（星期四）下午2:00

（二）召开地点：山西省太原市长治路227号高新国际大厦16层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史曜瑜先生

（六）网络投票时间：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6月30日上午9:30�

—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6月29日下午3:00至

2016年6月30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七）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6人，代表股份63,052,864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23.1321%。

（二）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916人，代表股份50,755,87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18.6207%。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86,817,347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2835%，反对26,930,

794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632%，弃权60,600股，占参与表决

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2%，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3,052,864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23,764,483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46.8211%，反对26,930,794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53.0595� %，弃权60,60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总额的0.1194%。

（二）审议《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73,149,105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737%，反对26,930,

454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629%，弃权13,729,182股，占参与表

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634%，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3,052,864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10,096,241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19.8918� %，反对26,930,454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 53.0588� %，弃权13,729,182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总额的27.0494� %。

（三）审议《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73,133,265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598%，反对26,930,

794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632%，弃权13,744,682股，占参与表

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770%，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3,052,864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10,080,401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19.8606%，反对26,930,794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53.0595� %，弃权13,744,682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总额的27.0800%。

（四）审议《2015年度财务报告》

同意73,133,265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598%，反对26,930,

794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632%，弃权13,744,682股，占参与表

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770%，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3,052,864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10,080,401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19.8606� %，反对26,930,794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53.0595%，弃权13,744,682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总额的27.0800%。

（五）审议《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73,203,265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3213� %，反对26,

860,794�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017� %，弃权13,744,682股，占

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770%，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3,052,864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10,150,401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19.9985� %，反对26,860,794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52.9215%，弃权13,744,682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总额的27.0800� %。

（六）审议《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73,115,265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440%，反对26,878,

794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175� %，弃权13,814,682股，占参与

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385%，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3,034,864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5%，反对

18,00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5%，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10,080,401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19.8606%，反对26,860,794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52.9215%，弃权13,814,682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总额的27.2179%。

（七）审议《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73,115,265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440%，反对26,948,

794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790%，弃权13,744,682股，占参与表

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770%，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3,034,864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5%，反对

18,00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5%，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10,080,401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19.8606%，反对26,930,794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53.0595%，弃权13,744,682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总额的27.0800� %。

（八）审议《关于修改<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70,695,665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1180%，反对29,368,

394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050%，弃权13,744,682股，占参与表

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770%，表决结果为不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3,052,864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7,642,801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15.0580%，反对29,368,394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57.8621%，弃权13,744,682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总额的27.0800%。

（九）审议《关于修改<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73,203,265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3213� %，反对26,

860,794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017%，弃权13,744,682� 股，占

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770�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3,052,864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10,150,401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19.9985%，反对26,860,794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52.9215%，弃权13,744,682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总额的27.0800%。

（十）审议《关于修改<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73,133,265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598� %，反对26,

930,794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632%，弃权13,744,682股，占参

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770%，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3,052,864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10,080,401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19.8606� %，反对26,930,794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53.0595%，弃权13,744,682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总额的27.0800%。

（十一）审议《关于修改<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73,133,265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598� %，反对26,

930,794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632%，弃权13,744,682股，占参

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770%，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3,052,864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10,080,401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19.8606%，反对26,930,794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53.0595%，弃权13,744,682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总额的27.0800%。

（十二）审议《关于修改<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73,133,265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598� %，反对26,

930,794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632%，弃权13,744,682股，占参

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770%，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3,052,864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10,080,401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19.8606%，反对26,930,794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53.0595%，弃权13,744,682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总额的27.0800%。

（十三）审议《关于修改<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73,133,265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598� %，反对26,

930,794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632%，弃权13,744,682股，占参

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770%，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3,052,864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10,080,401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19.8606%，反对26,930,794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53.0595%，弃权13,744,682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总额的27.0800%。

（十四）审议《关于修改<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73,096,065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271%，反对26,930,

794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632%，弃权13,781,882股，占参与表

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097%，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3,052,864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10,043,201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19.7873%，反对26,930,794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53.0595%，弃权13,781,882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总额的27.1533%。

（十五）审议《关于修改<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73,096,065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271%，反对26,930,

794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632%，弃权13,781,882股，占参与表

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097%，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3,052,864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10,043,201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19.7873%，反对26,930,794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53.0595%，弃权13,781,882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总额的27.1533%。

（十六）审议《关于向湖南唯康药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73,096,065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271%，反对26,977,

294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041� %，弃权13,735,382股，占参与

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688%，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3,052,864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10,043,201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19.7873%，反对26,977,294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53.1511%，弃权13,735,382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总额的27.0617%。

（十七）审议《关于对湖南唯康药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延期的议案》

同意73,096,065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271%，反对26,977,

294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041� %，弃权13,735,382股，占参与

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688%，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3,052,864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10,043,201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19.7873%，反对26,977,294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53.1511%，弃权13,735,382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总额的27.0617%。

四、参加网络投票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天津红翰

科技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 司

－

兴

全轻资产

投资混合

型证券投

资 基 金

（

LOF

）

兴业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兴全全

球视野股票

型证券投资

基金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 司

－

兴

全合润分

级混合型

证券投资

基金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

兴全

新视野灵

活配置定

期开放混

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

资基金

张丽云 刘合建

中国工

商银行

股份有

限 公

司

－

富

国医疗

保健行

业混合

型证券

投资基

金

中国光

大银行

股份有

限 公

司

－

兴

全商业

模式优

选混合

型证券

投资基

金

（

LOF

）

刘文强

出席股

数（股）

6,090,000 4,967,562 4,426,707 3,486,760 3,047,340 1,229,080 1,045,600 999,876 803,053 716,600

1.00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反对

2.00

反对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反对

3.00

反对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反对

4.00

反对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反对

5.00

反对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反对

6.00

反对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反对

7.00

反对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反对

8.00

反对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反对

9.00

反对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反对

10.00

反对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反对

11.00

反对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反对

12.00

反对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反对

13.00

反对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反对

14.00

反对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反对

15.00

反对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反对

16.00

反对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反对

17.00

反对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反对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西谦诚律师事务所张海燕律师、安红丽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公司2015年度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全文请见《山西谦诚律师事务所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六、备查文件：

1、议案及与会董事签署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403� � � �证券简称： ST�生化 公告编号：2016-038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6年6月30日在山西省太原市长治路227号高新

国际大厦16层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史曜瑜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6年6月20日以传真和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8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8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孙公司购买土地的议案》。

同意孙公司广东普奥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35万/亩的价格购买广东信威家居发展有限公司位于广东

省湛江市霞山区华港小区华天路以南、华厦路以北5-1号的182.8086亩土地。 该地块总价为6398.301万元，

购买后将用于广东普奥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无血清培养基项目的发展。 详细内容见2016年7月1日披露在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孙公司购买土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39）。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特此公告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403� � � �证券简称：ST�生化 公告编号：2016-039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孙公司购买土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由于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孙公司广东普奥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普奥思” ）项目发展需要，需购买土地用于新项目的建设，目前拟用自有资金6398.301万元购置坐落于广

东省湛江市霞山区华港小区华天路以南、华厦路以北5-1号（以下简称“交易标的” ）作为新项目的建设基

地。

2016年6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孙公司购买土地的议案》，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购买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此次交易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名称：广东信威家居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湛江市霞山区华港小区华天路以南、华厦路以北5-1号

法定代表人：赵文

注册资本：5695.8473万元人民币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号码：440800400000105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销售家具系列产品及配套木门、木线、木地板、集成地板、建筑材料（除化学危险

品）、装饰装潢材料（除化学危险品）；加工、销售木材；加工、销售床上用品、地毯；加工、销售工艺品（除文

物）、陶瓷制品；加工、销售大理石、木钟、装饰画、家居装饰品；加工、销售电壁炉及收购生产自用的壁炉电

器配件；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广东信威家居发展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无任何关联关系，也与公司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

行动人，因此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位于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华港小区华天路以南、 华厦路以北5-1号， 合同约定的土地面积为

182.8086亩。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土地用途

无血清培养基项目建设

2、资金来源

普奥思自有资金

3、交易价格

35万元/亩，总价格为6398.301万元

4、支付时间与期限

2016年8月31日前支付3080.9万元，2016年12月10日前支付3317.401万元。

5、土地交易期限

2016年11月30日前完成土地使用权人变更

6、争议解决

因履行土地转让合同而产生的争议，由普奥思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管辖。

五、交易的其他情况说明

广东信威家居有限公司保证向普奥思出售的该地块没有产权纠纷和债权债务纠纷。如因广东信威家居

发展有限公司的原因，造成该土地不能完成变更登记的，由广东信威家居发展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购买土地主要是基于普奥思的现状和未来长远发展考虑，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购买

的土地将用于普奥思无血清培养基项目的发展。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经广东普奥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广东信威家居发展有限公司签署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2016年 7 月 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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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97� � � �证券简称：第一创业 公告编号：2016-015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次级债券（第二期）2016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13年次级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

于2016年7月8日支付2015年7月8日至2016年7月7日期间的利息，为确保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

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私募债券名称：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次级债券（第二期）

2、私募债券简称：13一创02

3、私募债券代码：118903

4、发行总额：人民币6亿元

5、发行方式：本期债券以非公开方式发行，发行后的机构投资者合计不得超过200人

6、发行对象：符合《证券公司次级债管理规定》要求的机构投资者

7、存续期限：3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8、票面利率：采用固定利率形式，票面利率7.0%，在本期次级债券存续期内保持不变

9、计息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0、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1、起息日：2015年7月8日

12、付息日： 2016年7月8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13、本金兑付日：2017年7月8日。 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

延期间本金不另计利息

14、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无

15、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投资者不得提前回售本期债券

16、担保情况：本次债券发行无担保

17、受托管理人：无

18、监管银行：无

19、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20、本期债券登记、托管、代理债券付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二、本期债券付息方案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7.0％，每手（面值1,000元）付息金额为人民币70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

基金债券持有人每手实际取得的利息为56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QFII、RQFII）每手实际取得的利息

为63元。

三、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1、债权登记日：2016年7月7日。

2、除息交易日：2016年7月8日。

3、债券付息日：2016年7月8日。

四、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16年7月7日（该日期为债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本期债券持有人。

五、债券付息方法

本公司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债券的派息。

根据本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的委托代理债券派息申请，本公司将在本次付息日2个交易日前

将本期债券本次派息（兑付）资金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

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本次派息资金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

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本次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将终止本次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本期债券的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

如本公司自行办理本期债券的兑付兑息工作，本公司将在完成网下兑付后，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

债券退出登记资料并办理退出登记手续。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缴纳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

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2、非居民企业缴纳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

发［2009］3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含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10%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3、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咨询联系方式

发行人：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咨询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5号投行大厦20楼

邮政编码：518048

咨询联系人：李金坤

咨询电话：（0755）23838211

传真电话：（0755）23838234

特此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000838� � � �证券简称：财信发展 公告编号：2016-051

财信国兴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财信国兴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重庆财信合同能源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合同能源公司"）因业务发展的需要，变更了合同能源公司的经营范围，于近日完成了上述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并取得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一、经营范围变更情况

变更前：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技术研发、技术咨询；

变更后：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技术研发、技术咨询；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工产品（以上经营范围

不含化学危险品）、管材、保温材料、栏杆、门窗、石材、电梯、机电设备、暖通空调设备、给排水设备、五金交

电、金属材料、电器机械及器材、百货、日用杂品、阀门、电线电缆、卫生洁具、绿化植物、工艺盆景、花卉苗木、

钢材、润滑剂、矿产品、钢结构件、混凝土预制构件、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计算机及配件、通讯设备

（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及卫星地面接收设施）、仪器仪表、家用电器、消防设备及器材、环保材料、环保设备、

办公用品、食用农产品、工艺美术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除上述事项外，其他营业执照记载事项均未变更。

二、备查文件

1、变更后的《重庆财信合同能源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财信国兴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7月1日

股票代码：600226� � � �股票简称：升华拜克 编号：2016-074

债券代码：122254� � � �债券简称：12拜克01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6年上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

加50%到90%。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709,061.18元。

（二）每股收益：0.0847（按照公司实施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的新股本1,094,982,970股计算）。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公司本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主要系公司联营企业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

青岛易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净利润增加致使公司投资收益增加。 其中，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资产管理规

模同比上升，营业收入、净利润预计同比增长；青岛易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继续加强高端产品市场推广，营

业收入、净利润预计同比增长。

四、其他说明事项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16年半年度报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3030� � � �证券简称：全筑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6-065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接到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朱斌先生、陈文先生通知，

两位股东分别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朱斌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55,239,2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52%。 本次质押股份数为7,087,63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4.43%。 质押期限自2016年6月30日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截止本公告日，朱斌先生累计

质押股份数为22,224,63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40.23%，占公司总股本的13.89%。

陈文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6,763,1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48%,本次质押股份数为2,117,084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32%。 质押期限自2016年6月30日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截止本公告日，陈文先生累计

质押股份数为6,732,184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40.16%，占公司总股本的4.21%。

上述证券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二、控股股东质押情况

朱斌先生本次股份质押将主要出于个人融资需求。 朱斌先生个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有

足够的风险控制空间，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未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

因素。 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30日


